永文广体旅发〔2024〕9号
关于永福县非物质文化遗产（彩调）传承保护中心毛双明等2名同志任职通知
局属各（股）室，各二层单位：
根据《永福县机关事业单位股级干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永办发〔2021〕8号）的规定，经研究决定：

任毛双明同志为永福县非物质文化遗产（彩调）传承保护中心负责人（主持中心全面工作）；

任伍义华同志为永福县非物质文化遗产（彩调）传承保护中心副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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